






附件2：

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关于拨付2020年中央财政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的通知

预算单位 和静县卫建委

项目类型 产业发展  □ 民生保障  √ 基础设施  □ 行政运行   □

项
目
概
况

中长期规划（名称、文号，仅指常年项目） 体制结算-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

资金管理办法（名称、文号） 新财社〔2020〕142号巴财社〔2020〕95号静财社〔2020〕16号

绩效分配方式 因素法  □   √项目法  □  据实据效  □   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  □

立项依据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下发文件

使用范围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重点是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申报（补助）条件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项目起止年限 2020年1-12月

项目资金
（万元）

 中长期资金总额： 458  年度资金总额： 458

       其中：财政拨款 458        其中：财政拨款 458

             其他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总
体
目
标

中长期目标（2020年1月—2020年12月） 年度目标

目标1:实现对重点传染病的哨点监测，完成监测点核心设备配置，提高监测点实
验室检验检测和人员能力，为重点传染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
目标2：各级疾控机构、接种单位冷链设备和疫苗扫码设备配备达到《疫苗储存
和运输管理规范（2017年版）》和《预防接种工作规范》要求，实现疫苗扫码出
入库管理。
目标3：更新换代2015年以前（含2015年）建成的国家卫生应急队伍
目标4：重点提升疾控专业技术骨干人才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处置、实验室检验检
测、信息技术等专业技术能力，以及指导基层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升
精神卫生防治机构或疾控中心人员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基本技
能。

目标1:实现对重点传染病的哨点监测，完成监测点核心设备配置，提高监测点
实验室检验检测和人员能力，为重点传染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
目标2：各级疾控机构、接种单位冷链设备和疫苗扫码设备配备达到《疫苗储
存和运输管理规范（2017年版）》和《预防接种工作规范》要求，实现疫苗扫
码出入库管理。
目标3：更新换代2015年以前（含2015年）建成的国家卫生应急队伍
目标4：重点提升疾控专业技术骨干人才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处置、实验室检验
检测、信息技术等专业技术能力，以及指导基层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提升精神卫生防治机构或疾控中心人员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
基本技能。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

字描述）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
描述）

项目
完成

数量指标

完成传染病监测任务监测点数量 ≥2个

数量指标

完成传染病监测任务监测点数量 ≥2个

配置肺功能仪数量 ≥10台 配置肺功能仪数量 ≥10台

县级中医医院中医疫病防治骨干人才
及急诊急救骨干人才培训人数 每机构不少于22人

县级中医医院中医疫病防治骨干
人才及急诊急救骨干人才培训人
数

每机构不少于22人

质量指标

设备配备达标率 ≥90%

质量指标

设备配备达标率 ≥90%

项目县区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医防结合
能力培训合格率

≥95%
项目县区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医防
结合能力培训合格率

≥95%

时效指标 项目截止期限 2020-12月 时效指标 项目截止期限 2020-12月

成本指标 项目投入资金总计 ≤458万元 成本指标 项目投入资金总计 ≤458万元

项目
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肺功能仪使用率 有效提高

社会效益
指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肺功能仪使用
率

有效提高

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较上年增强率
≥5%

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应对突发事件

能力较上年增强率
≥5%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98%


